
电动车文明出行倡议书(优质8篇)
中国经典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积极传
承和发扬。经典音乐的珍贵之处在于其对情感和美的表达，
它通过声音的魔力传递着无言的力量。经典作品的范文给我
们提供了很多优秀的写作思路和表达方法，可以让我们的作
品更有观赏性和说服力。

电动车文明出行倡议书篇一

全县广大机关干部职工、党员同志们：

近年来，电动车以其经济、便捷、环保等特点，日益成为群
众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但部分电动车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
淡薄，存在乱穿乱行、乱停乱放、乱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导
致涉及电动车的道路交通事故高发，给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造成了直接的影响。据统计，，我县交通事故中，电动车
驾驶人死亡40人，今年1-6月，电动车驾驶人死亡14人，道路
交通安全形势严峻。

为此，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开展“珍爱生命，铁拳护航”交通
安全大会战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我县也相应成立了领导小
组及其办公室，制定了一系列方案和措施，作为党政机关的
干部职工和党员同志，应该在此次专项整治中走前头、做表
率，“文明交通我先行”,争做文明出行的践行者和宣传者，
积极投身到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中去，全力推进我县全国文
明城市、浙江省文明县创建活动。在此，向全县广大机关的
干部职工和党员同志发出倡议：

一、做一名文明交通的践行者。

整治道路交通秩序，营造美好家园，是包括机关党员干部职
工在内的每一个市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机关全体党员



干部职工要在电动车专项整治中起模范带头作用，自觉摈弃
不文明交通陋习，文明出行，拒绝交通违法。驾驶电动车按
序排队通行、按灯停走、按道行驶、按位停放，不争道、抢
道、占道，不乱停乱放、乱掉头，驾乘电动车主动戴好安全
头盔、在电动车尾部粘贴反光膜。养成良好的交通习惯，树
立文明的交通新风，共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

二、做一名文明交通的宣传者。

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要学习和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要积极带头宣传电动车专项整治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让整治行动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同时，每个机关
党员干部职工要用自身的模范行为感染和带动身边的人，形
成人人参与、个个出力的良好社会氛围。牢固树立文明交通
意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积极参与文明交通宣传和不文明
行为劝导工作。

道路交通你我他，安全畅通靠大家。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
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知荣明耻，文明出行，共同维护安全、
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为建设“三优海盐”作出积极的贡
献。

海盐县文明办

海盐县直机关工委

7月26日

电动车文明出行倡议书篇二

尊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

为进一步提高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安全防护水平，引导广大
市民群众遵守交通法规，提高安全文明出行意识，争做“电



动自行车登记上牌、佩戴安全头盔”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践
行者，营造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交通环境，沽源县文明办
发出如下倡议：

广大居民朋友要不断提高守法意识、文明意识、安全意识，
主动做“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佩戴安全头盔”的倡导者，
提醒身边人为电动自行车及时登记上牌、驾乘电动自行车时
自觉佩戴安全头盔。

要主动关注、劝导身边驾乘人员电动自行车未上牌、未佩戴
安全头盔等行为，引导他们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安全头盔；
积极争做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员，督促身边亲朋好友提高交通
安全意识，主动为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自觉佩戴安全头盔。

落实“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佩戴安全头盔”没有旁观者，
广大居民群众要把文明交通“常记心中”，自觉学习和掌握
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学习交通法律法规，树立文明交通意识，
践行文明交通行为，主动加入到“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佩
戴安全头盔”行动中来。“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佩戴安全
头盔”是减少交通事故伤害后果的有效措施，也是贯彻落实
《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具体体现，让我们积极行
动起来，筑牢群众出行的安全屏障，让平安相伴，让幸福相
随！

倡议人：xxx

20xx年x月x日

电动车文明出行倡议书篇三

尊敬的全市广大党员干部：

和谐、文明的交通秩序是展示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更关系
到市民群众的出行安全。为进一步倡导文明出行理念，营造



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充分发挥全市党员干部、公职人
员文明出行示范带头作用。我们倡议：

做文明出行的带头者。全市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在驾乘公
务车和私家车时，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和文明驾驶规范，文明
礼让斑马线，不车窗抛物，按灯行停，按线行驶，不乱停乱
放。家用电动车要注册登记，悬挂号牌，骑乘电动车出行要
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行走在道
路上时，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斑马线快速通行。

做文明出行的监督者。文明交通是城市文明形象的名片。在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全市党员干部都是文明出行的监
督者，有责任主动劝阻乱停乱放、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闯红灯、电动车不上牌等不文明行为。

做文明出行的宣传者。全市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积极参与文明交通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微信、抖音等自
媒体平台宣传文明出行，带动和影响更多人做文明交通的践
行者、示范者、倡导者，引导广大群众增强文明出行意识，
共同营造文明、安全、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

创建文明城市，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人公，个个皆是责
任人。全市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用责任和担当、用思想和
行动，以文明出行引领城市文明，以个人文明推动社会文明，
凝心聚力，同舟共济，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倡议人：xxx

20xx年x月x日

电动车文明出行倡议书篇四

尊敬的全县广大党员干部、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管理，切实发挥党员
干部、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示范表率作用，引导广大市民遵
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安全驾乘电动自行车，预防和减少道
路交通事故，构建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交通环境，助
力创建安徽省文明城市，现发出如下倡议：

广大党员干部、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要积极主动为电动自行
车登记上牌，不驾驶或乘坐无牌电动自行车，拒绝购买不符
合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及时为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

广大党员干部、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要在驾驶和乘坐电动自
行车时主动佩戴安全头盔，不逆向行驶、不冲闯红灯、不随
意穿行，不违规载人载货、不私自加装雨篷（雨伞），不违
规在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内行驶,不接打手持电话，不在酒后驾
驶。夜间行驶时，主动打开车灯。

广大党员干部、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要带头做到在规定区域
内有序停放电动自行车，不占用消防通道、机动车道、人行
道停车，不在楼道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带头做到在集中充电
点或充电棚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不飞线充电，不驾驶电动
自行车进入电梯、进楼入户。

广大党员干部、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要争当电动自行车文明
安全出行“宣传员”，积极参与“机关企事业单位结对共
建”等文明实践活动，引导家人、朋友以及周边群众登记上
牌和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通秩序。广大中小学校教职工要
通过“小手拉大手”“主题班会”等形式，培育学生文明交
通理念，引导学生不乘坐无牌电动车、主动佩戴安全头盔、
劝导家长文明出行，告诫学生未满12周岁不得驾驶自行车，
未满16周岁不得驾驶电动自行车。

生活因城市更加美好，城市因文明更加美丽。让我们携起手
来，从自身做起，做细节做起，示范带动广大市民文明出行，
共同营造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为我县创建安徽省文明城市



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倡议人：xxx

20xx年x月x日

电动车文明出行倡议书篇五

广大市民朋友们：

交通安全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美满。正确佩戴好安全头盔，
可有效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伤害。为进一步提升电动自行车骑
乘人员安全防护水平，有效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伤害，争做文
明交通的践行者、倡导者和传播者，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文
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为此，我们倡议：

1、做文明交通的引领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要发挥
带头示范作用，从自身做起，骑乘电动自行车时正确佩戴好
安全头盔；积极宣传发动，教育引导亲朋好友及广大电动自
行车驾乘人自觉佩戴安全头盔。

2、做文明出行的践行者。广大市民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
要遵守交通法规，不逆行、不闯灯、不混行；要自觉佩戴好
安全头盔，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使用安全头盔时，要正确佩
戴并选择经过正规厂家产品检验合格的安全头盔。

3、做文明交通的倡导者。争当文明交通志愿者，要积极对未
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乘人进行劝导教育，主动宣传
和传播交通文明，劝阻不文明交通行为；电动车驾乘人要自
觉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知识，知法守法，自觉养成文
明出行习惯。

创建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近期，xx市交警大队将开展骑
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专项整治行动，对于不按规定



佩戴安全头盔上路行驶的，依法依规进行查处。正确佩戴安
全头盔既是对自身的保护，也是城市文明程度的体现。让我
们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
携手共创平安畅通、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倡议人：

日期：

电动车文明出行倡议书篇六

全校师生员工：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当前，全
校上下正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按照中央、省委、
省委教育工委和茂名市委的部署，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建设省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本科院校，辐射滨海新茂名建设
而信心满怀地扎实工作、努力学习。

师生员工们，平安是幸福的第一要素，是每个人每个家庭安
享天伦的前提，是百姓安居乐业的保障，是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基础。为了营造安全、文明、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
境，提高茂名市城市品位和市民素质，塑造美好茂名形象，
进一步促进茂名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平安幸福茂名，
茂名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开展摩托车专项整治工作。为
此，学校向全校师生员工发出如下倡议：

一、积极响应茂名市委、市政府的号召，迅速行动起来，自
觉参与摩托车秩序集中整治行动;以构建和谐校园、平安校园、
幸福校园为基础，身体力行，共同创造安全良好、文明和谐
的校园内外交通环境，并踊跃为茂名市交通治理建言献策。

二、从我做起，认真学习领会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自觉遵守
交通规则，积极参与文明交通监督、疏导活动，宣传交通文



明知识，纠正不文明交通行为，维护交通秩序。

三、从我做起，自觉养成良好的交通出行习惯，按规定戴好
安全头盔，并做到“十个不”：不超速超载、不争抢占道、
不接打手机、不冲闯红灯、不逆向行驶、不无证驾驶、不酒
后驾驶、不无牌无证、不假牌假证、不驾驶报废车辆上路。

四、从我做起，经常教育和提醒家人、亲戚、朋友及邻居，
树立文明交通意识，关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做文明交
通的倡导者、实践者和守护者。

师生员工们，交通中有你、有我、有他，有我们的共同参与;
交通文明需要你、需要我、需要他，需要我们共同营造。让
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为了家庭的幸福、社会的安定，从我做
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倡导安
全文明出行，共同营造人人讲交通安全、个个守交通法规的
良好氛围。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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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文明出行倡议书篇七

xx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出行密度高，电动自行车交通安
全关系到千家万户。特别是在夜间和农村地区，部分道路照
明条件不足，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因为没有“被看见”而导
致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大
力倡导“被看见才安全”的理念，增强全民交通文明和安全
意识，深化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预防和减
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切实服务首府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工作，xx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文明办、市农业农村局、市乡
村振兴局、团市委、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决定联合开展电动自
行车“荧光守护行动”，号召全民响应在电动自行车上张贴
使用反光贴。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

一、率先垂范，做“被看见才安全”理念的示范者。广大公
务人员和快递、外卖、销售、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企业要发
挥示范作用，带头张贴电动自行车反光贴，自觉遵守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从自身做起，去影响、带动身边的人乃至全社
会，争当文明交通的排头兵。

二、公益参与，做“被看见才安全”理念的推动者。欢迎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积极参与我市电动自行车“荧光
守护行动”，公益认购、捐赠、发放一批电动自行车反光贴
或反光品，用爱心诠释社会责任，用真情守护交通安全。

三、全民行动，做“被看见才安全”理念的践行者。请广大
市民群众积极响应，志愿者、保险员、农村“两站两员”等
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为电动自行车张贴反光贴，夜间出行穿
反光衣或使用反光品，清除遮挡视线的道路隐患，用文明守法
“点亮”交通安全。

四、广泛宣传，做“被看见才安全”理念的传播者。各级新
闻媒体要充分发挥“喉舌”作用，全方位宣传报道电动自行车
“荧光守护行动”的意义、目的和效果，争取全社会的理解



支持，倡导文明守法的交通风尚。

“被看见，才安全。”让我们携起手来，大力开展电动自行车
“荧光守护行动”，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共建
文明宜居的幸福家园，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道路
交通环境。

倡议人：

日期：

电动车文明出行倡议书篇八

广大市民朋友们：

你们好！文明是邓州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文明交通是展现
一个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优良的交通秩序体现城市的文明
程度。

我们在此倡议：

安全骑乘，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

不驾驶超标或来历不明的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不闯红灯、
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行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文明骑行，主动养成交通自律习惯。

骑乘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出行时，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不
抢车道、不行快车，摒弃不文明交通陋习，恪守文明出行理
念。

按规停放，共同营造文明交通环境。



停放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时，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消防车通道，在停放区内整齐摆放；电动自行车要在
规范充电点集中充电，不私接电线，时刻筑牢消防意识。

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市民是城市的主人，您
的参与不可或缺，您的付出弥足珍贵。让我们携起手来，建
设美丽家园，为争创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温馨提醒：自9月8日起，公安交警部门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驾乘电动车、摩托车不佩
戴安全头盔的行为实施处罚。

倡议人：

日期：


